
附件3

云南省省级健康企业申报和现场评估工作程序（2024版）

按照《云南省推进健康企业建设工作方案》（云健推委办发〔2021〕4号，以下简称《方案》）要求，省卫生健康委制订了《云南省省级健康企业申报和现场评估工作程序（2024版）》（以下简称《程序》）。各州（市）结合各地工作实际，根据本程序制订本州（市）级健康企业申报和现场评估工作程序。
一、申报范围
按照《方案》要求，以下两类企业应向省卫生健康委申报：
（一）直接申报省级健康企业的单位。
（二）各州市推荐的省级健康企业。
二、申报程序
各州（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推荐的省级健康企业，按照《方案》规定的程序申报。直接申报省级健康企业的单位，按照下列程序申报。
（一）直接申报省级健康企业的单位，将申报资料报送至属地县（市、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县（市、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在收到申报资料10个工作日内，组织专家按照《方案》要求，对申报资料进行符合性审查。
1.审查结论为“通过”的，出具专家审查意见和县（市、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意见，一并与申报资料报送属地州（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2.审查结论为“不通过”的，专家组提出整改意见，并将申报资料退回申报单位。
3.申报单位完成整改后，可再次向属地县（市、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申报。
（二）州（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在收到县（市、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提交的申报资料10个工作日内，组织专家按照《方案》要求，对资料进行符合性审查。
1.审查结论为“通过”的，出具专家审查意见和州（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意见，一并与申报资料报送省卫生健康委。
[bookmark: _GoBack]2.审查结论为“不通过”的，专家组提出整改意见，并将申报资料退回申报单位。
3.申报单位完成整改后，可再次向属地州（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申报。
（三）省卫生健康委在收到州（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提交的申报资料后，由省健康企业建设技术指导中心组织专家按照《方案》要求，对资料进行符合性审查。
1.审查结论为“通过”的，省健康企业建设技术指导中心将专家审查意见报送省卫生健康委，由省卫生健康委组织专家开展现场评估工作。
2.审查结论为“不通过”的，专家组提出整改意见并将申报资料退回申报单位。
3.申报单位完成整改后，可再次向省卫生健康委进行申报。
三、现场评估程序
按照《方案》规定，省卫生健康委负责组织省级健康企业现场评估工作。根据申请单位的行业分类，从“云南省健康企业建设专家库”中，随机选取3-4名专家组成专家组，开展现场评估工作。现场评估按照“汇报会议、现场评估、评估组会议、反馈会议”的程序进行，具体如下：
（一）召开汇报会议
会议由评估组组长主持，参加会议人员包括评估组成员、申请单位负责人和现场评估相关工作人员。会议程序及内容如下：
1.评估组组长宣布申请材料符合性审查结论、专家组组长和成员名单，并对现场评估提出公正、客观、保密和廉洁等工作要求。
2.申请单位汇报健康企业建设基本情况，包括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建设健康环境、提供健康管理与服务、营造健康文化和健康企业建设的特色亮点等内容；宣读《建设云南省健康企业承诺书》。
3.专家组组长介绍现场评估的目的、范围、依据及评估原则和判定标准等；确定专家组成员分工和评估时间安排；宣读专家组全体成员签名的《专家保密和公正性声明》；确定反馈会议的时间、地点。
4.确定申请单位现场评估工作配合人员。
（二）开展现场评估工作
按照工作分工，专家组根据《云南省健康企业建设评估细则》，对申报单位进行现场评估。评估方式包括查阅资料台账、听取汇报、现场核验等。
（三）召开评估组会议
会议由评估组组长主持，参加会议的人员为评估组成员。会议程序及内容如下：
1.按照工作分工，专家组成员分别报告现场评估情况，提出评估意见；
2.判定现场评估得分；
3.作出现场评估结论。
按照《方案》要求，现场评估结论为“通过”、“整改后通过”或“不通过”。现场评估得分900分及以上的，评估结论为“通过”。现场评估得分850分及以上的，评估结论为“整改后通过”，企业按照评估组意见和规定的时限完成整改，并将整改情况报专家组审核。现场评估得分850分以下的为“不通过”。
（四）召开反馈会议
会议由评估组组长主持，参加会议的人员包括评估组成员、申请单位负责人及现场工作人员。会议程序及内容如下：
1.专家组组长通报现场评估工作情况，宣读现场评估结论；
2.评估组组长讲话；
3.申请单位负责人表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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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1
省级健康企业现场评估申请表
	申请单位名称
	
	申请日期
	

	单位地址
	
	企业规模
	

	注册类型
	
	行业分类
	

	职工总人数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数
	

	申请资料
符合性审查
专家组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年   月  日  

	省健康企业
建设技术指导
中心意见
	


年   月  日  

	省卫生健康委 业务处室意见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企业名称：指法人证书上企业名称。2.企业规模：按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的通知》（国统〔2011〕75号）的要求，填写大、中、小、微。3.注册类型：按工商注册的类型，填写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其他企业。4.行业分类：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GB/T4754-2017）填报，行业填报至大类。如制造业中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5.职工总人数：包括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和外包劳务合同工。6.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数：包括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和外包劳务合同工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总人数。7.此表由省健康企业建设技术指导中心填写，并报省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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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2

省级健康企业现场评估组名单

	申请单位
名称
	

	评估类别
	省级健康企业
	评估日期
	

	现场评估组成员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职责分工

	
	
	
	

	
	
	
	

	
	
	
	

	
	
	
	

	
	
	
	

	
	
	
	

	
	
	
	

	
	
	
	

	
	
	
	

	
	
	
	

	
	
	
	

	
	
	
	


附件3-3

专家保密和公正性声明

本人在对             进行现场评估时，本着公正、科学、公平的原则开展工作，现郑重声明如下：
1.本人将以认真负责、谨慎严密、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开展现场评估工作；
2.本人在整个现场评估过程中，坚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不主观推测、臆猜，不说、不做不符合专家身份的事；
3.本人与被申请单位没有任何行政、经济、商务经济利益联系或冲突；
4.本人在整个现场评估过程中，将严格按照工作程序和要求开展评估工作，保证评估的真实性，并对评估结论负责；
5.本人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秉公办事，廉洁奉公，不徇私情，不以任何理由和方式索取或收受申请单位任何形式的馈赠。
以上声明，请予监督。

专家组成员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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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4

建设云南省健康企业承诺书

本人为（XXX企业）（XXX职务），在此郑重承诺：本企业自愿开展云南省健康企业建设，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近3年内未发生因防控措施不力导致的甲、乙类传染病爆发流行和群体性食源性疾病等事故、未发生重大职业健康安全责任事故、未发生企业过失造成的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没有接尘工龄不足5年的劳动者新发尘肺病、按照《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云南省总工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开展争做“职业健康达人”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云卫办职健发〔2021〕1号）要求开展了“职业健康达人”评选活动。
本企业将把健康理念融入各项制度并持续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全面履行社会责任，打造健康、安全、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工作生活环境，切实保障员工的健康和福祉。



    企业主要负责人承诺人：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5
专家组现场评估意见
	申报单位名称
	
	评估类别
	

	现 场 评 估 内 容
	基本条件
	共5项，符合（    ）项，不符合（      ）项

	
	管理制度
	共11项200分，评估得分：

	
	健康环境
	共13项250分，评估得分：

	
	健康管理与服务
	共28项400分，评估得分：

	
	健康文化
	共8项150分，评估得分：

	评估总分
	
	评估结论
	□通过  
□整改后通过
□不通过

	工作亮点
及存在的问题
	


	专家组综合评估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省健康企业建设
技术指导中心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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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6
云南省省级健康企业报批表
	申请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企业规模
	

	职工总人数
	
	接触职业病
危害因素人数
	

	申请类别
	省级健康企业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现场评估日期
	
	评估结论（得分）
	□通过  □不通过
（XXX分）

	省卫生健康委业务处室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省卫生健康委分管领导
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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